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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

	序号
	证明事项名称
	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
	备注

	1
	

婚姻状况证明（包括结婚证、离婚证）
	租赁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
	婚姻状况为未婚时

	2
	
	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公积金贷款
	婚姻状况为未婚时

	3
	
	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公积金贷款
	婚姻状况为未婚时

	4
	
	购买新建自住住房公积金贷款
	婚姻状况为未婚时



